附件一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5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報名表
編號：	
	
	□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，118學年度分發屏東縣琉球國中。

	
	□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，第二專長：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中等學校資賦優異組，118學年度分發桃園市建國國中。

	
	報名此科別可複選，請依意願於所列學校前之方格以數字標示志願序，不列入志願序的學校則於前方方格打叉，若方格內未做任何標示則視為不列入自願序：
□國民小學教師，加註輔導專長，118學年度分發屏東縣偏遠地區國小。
□國民小學教師，118學年度分發花蓮縣永豐國小。

	姓名
	
	系所
	
	年級
	
	學號
	

	連絡電話
	住家：手機：
	身分證字號
	

	電子信箱
	

	戶籍地址
	□□□－□□





	通訊地址
	· 同上
□□□－□□


	檢附資料
	□學生證及身分證影本（請攜帶正本，留存正反面影本請寫上與正本相符並簽名）
□修課輔導計畫書
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15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權利與義務確認書。
□師資培育相關身分確認切結書。
□成績單或獎懲紀錄（依甄選系所/單位規定繳交）
□其他書面審查資料（依甄選系所/單位規定繳交）
□已依序排列報名應繳書面資料，提供要求份數，並將報名應繳資料彙整成一個PDF檔且已傳送至甄選系所/單位規定之信箱或網頁。

	申請人
簽名
	1. 本人已詳閱簡章內容並依相關規定申請，繳交之表件及資料並無偽造、變造、假借、冒用等情事。如有不實，同意取消申請及錄取資格，若有涉及違法之情事者，願自負法律責任。
2. 同意學校依據「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」蒐集個人資訊。

簽名：	日期： 115 年	月	日

	緊急聯絡人
	


	手機
	

	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審查意見
(僅 114 學年度為大四之師資生須填寫以下欄位並審查，如通過再送甄選系所/單位完成報名)

	






請確實勾選
	1. 師資生身份（可複選）：
□師資培育生	□中教教育學程生	□小教教育學程生
□特教教育學程生
2. 是否已申請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：
□是	□否
3. 是否已錄取/報考本校115學年度碩士班：
□已錄取	□已報考，尚未錄取	□未報考	□其他	
4. 是否打算延畢：
□是，且已申請	□是，尚未申請	□否	□尚未確定
	

	
	
簽名：	日期： 115 年	月
	
日



	審查意見
	□符合甄選資格
□暫准報名（檢附申請暫准報名切結書）
□不符合甄選資格，說明：



審核人員簽章：	 單位主管簽章：

	甄選系所/單位審查意見

	審查意見
	□通過甄選申請
□不通過甄選申請，說明：






審核人員簽章：	單位主管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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